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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雄雄市市違違停停車車輛輛取取締締移移置置作作業業分分工工  

  

高高雄雄市市違違停停車車輛輛取取締締移移置置申申訴訴案案件件處處理理流流程程  

 

違停車輛取締移置 

拖吊場領車繳費 結案 

取締移置疑義？ 

違停車輛取締移置

執法不當或員警服

務態度等相關疑義 

標誌、標線、號誌或

拖吊場人員服務態

度等相關疑義 

違停車輛取締

移置過程遭受

毀損疑義 

申訴窗口：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申訴窗口： 

交通局停車管理中心 

直接與拖吊場

協商處理 

書面申訴檢附資料： 

1.申訴書。2.申訴緣由。3.繳費收據。4.相關舉證資料。 

受理申訴，將處理結果答覆申訴人 

裁定駁回 裁定撤銷退費 

不服，先向車籍管轄地監理所(站)或裁決所(中心)

申請裁決書後，逕向管轄地方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裁定駁回 

無異議，結案 

裁定撤銷退費 

結案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執法取締） 

 

交通局 

（場務監督） 

拖吊場 

（移置違停車輛） 

擔任員警道路交通秩序管理行政助手


